
宜蘭縣政府縣務會議第867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9年 10月 20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府202會議室
出席人員：本府各單位主管、所屬機關主管(如簽到表)。
請假人員：消防局徐局長松奕
主席：林縣長姿妙　　　　　　　　　　紀錄：葉秀敏、彭騰進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一週重要輿情報告

編號 日期 新　　聞　　標　　題

1 10/14
高鐵延伸宜蘭確定採A方案　林姿妙盼整合三鐵共站及早規
劃

2 10/16
蘭陽媽祖文化節紀念火車套票熱銷　 一千份不到一小時被搶
空

3 10/18 縣市政府連7年實質減債 宜蘭縣長債脫離預警值

林縣長姿妙裁示：
一、昨( 19) 日行政院蘇院長及交通部林部長蒞縣關心縣民盼

望已久的鐵路高架、高鐵延伸、東部快鐵等三鐵共構
案，讓縣民感到欣慰。其中鐵路高架總工程經費約 252
億元，縣府須負擔54億元，囿於財政考量，本府積極請
求中央協助支應，院長亦答應全力協助，目前本府已取
得臺鐵的同意函，並將計畫送交行政院進行可行性評
估；高鐵延伸案，中央經評估採用Ａ方案，盡力降低對
翡翠水庫集水區及環境影響，建置完成後南港到宜蘭只
要 17 分鐘；而東部快鐵案，中央刻正進行可行性評估
中。

二、宜蘭縣有 45萬人，但每年到宜蘭的遊客約 8、9百萬
人，為提供縣民及遊客安全舒適的交通環境，發展交通
建設至關緊要，感謝交通處長及同仁共同努力、積極向
中央爭取，三鐵共構案終於在昨( 19) 日獲得院長及部長
的關心及肯定，也讓縣民的期盼得以實現。

參、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866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備查。
二、各局、處重要事項報告：

(一)財稅局盧局長天龍報告：
以下 1件墊付案，本次縣務會議通過後，請提案單位速送
縣議會審議，倘案件有急迫性，務必請託議長協助先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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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本府及所屬機關擬提墊付案明細表

單位(機關) 辦理項目

交通處 辦理「宜蘭橋改建工程」第1次變更設計經費新臺幣 2,001,025元

林縣長姿妙裁示：照案通過。
(二)主計處潘處長清鴻報告：

109年第 3季第二預備金明細表（詳簡報資料），縣務會
議通過後，送請宜蘭縣議會審議。

林縣長姿妙裁示：照案通過。
三、專案報告：
勞工處吳處長志宏報告：
職場安全就業安心宜蘭縣職安防護再升級。（詳簡報資
料）

林縣長姿妙裁示：
勞工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勞工的訓練（職訓）及工作安
全非常重要。提供勞工安全的工作環境，縣府目前已有初
步成就，且陸續獲得中央的肯定，包括獲得勞動部評比第
3組第2名（金安獎），感謝勞工處同仁的努力，未來我
們會繼續努力，拚出宜蘭好生活。

肆、自治法規案討論
修正「宜蘭縣政府編制表」草案。(人事處提)
決議：照案通過。

伍、主席裁示
林縣長姿妙裁示：
一、首先感謝各位同仁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付出與奉獻，在疫

情期間更是為縣民的健康把關，持續推動士、農、工、
商各行各業的發展。本人上任以來推行許多政策，感謝
縣府團隊一一落實各項政策，把縣民當成家人，積極為
縣政打拚，讓人民有感，各位辛苦了，謝謝你們。

二、疫情期間，勞工處、交通處、警察局、衛生局等各局
處，均積極的做好為民眾服務工作，我們是一個團隊，
要互相幫忙、支援，讓縣府團隊更堅強，讓人民感受到
縣府的努力、認真，為宜蘭拚出好生活。

陸、散會：上午9時5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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